


職業安全衛生法

優先管理化學品之指定
及運作管理辦法

化學品報備與許可平台

常見問答





• 防止職業災害，保障工作者安全及健康，特制定本法；其他法律有特別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 條

第 條

• 對於防止原料、材料、氣體、蒸氣、粉塵、溶劑、化學品、含毒性物質或缺氧空氣等引
起之危害，雇主應有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

第 條

• 雇主對於具有危害性之化學品，應予標示、製備清單及揭示安全資料表，並採取必要
之通識措施。

• 製造者、輸入者或供應者，提供前項化學品與事業單位或自營作業者前，應予標示及
提供安全資料表；資料異動時，亦同。

• 前二項化學品之範圍、標示、清單格式、安全資料表、揭示、通識措施及其他應遵行
事項之規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條

第 條

• 雇主對於中央主管機關定有容許暴露標準之作業場所，應確保勞工之危害暴露低於標
準值。

• 前項之容許暴露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 雇主對於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作業場所，應訂定作業環境監測計畫，並設置或委託
由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作業環境監測機構實施監測。但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免經監測機
構分析之監測項目，得僱用合格監測人員辦理之。

• 雇主對於前項監測計畫及監測結果，應公開揭示，並通報中央主管機關。中央主管機
關或勞動檢查機構得實施查核。

• 前二項之作業場所指定、監測計畫與監測結果揭示、通報、監測機構與監測人員資格
條件、認可、撤銷與廢止、查核方式及其他應遵行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 雇主對於前條之化學品，應依其健康危害、散布狀況及使用量等情形，評估風險等級，
並採取分級管理措施。

• 前項之評估方法、分級管理程序與採行措施及其他應遵行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



第 條

• 製造者或輸入者對於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化學物質清單以外之新化學物質，未向中央
主管機關繳交化學物質安全評估報告，並經核准登記前，不得製造或輸入含有該物質
之化學品。但其他法律已規定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不適用者，不在此限。

• 前項評估報告，中央主管機關為防止危害工作者安全及健康，於審查後得予公開。

• 前二項化學物質清單之公告、新化學物質之登記、評估報告內容、審查程序、資訊公
開及其他應遵行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條

• 製造者、輸入者、供應者或雇主，對於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管制性化學品，不得製
造、輸入、供應或供工作者處置、使用。但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者，不在此限。。

• 製造者、輸入者、供應者或雇主，對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優先管理化學品，應將相
關運作資料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 前二項化學品之指定、許可條件、期間、廢止或撤銷許可、運作資料內容及其他應遵
行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現由環境部
為統一受理

窗口



第 條

• 雇主對勞工應施以從事工作與預防災變所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及訓練。

• 前項必要之教育及訓練事項、訓練單位之資格條件與管理及其他應遵行事項之規則，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 勞工對於第一項之安全衛生教育及訓練，有接受之義務。

• 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練

• 在職教育訓練

• 對於製造、處置或使用危害性化學品之勞
工，另應增列 小時教育訓練





既有化學物質 新化學物質

GHS
危害通識

優先管理運
作量報備

評估及
分級管理

管制許可

登記/化學
物質安全
評估具GHS

危害性

CMR第1級且
高暴露風險

•CCB分級管理
•環測暴露評估

• 高危害/高運作量
• 特殊族群

(母性、少年勞工)

高暴露風險

•標示/SDS
•危害通識措施

重點管理 源頭登記

化學品具GHS危害性

11 12

• 評估具高度暴露
風險

• 運作設施條件 ：職業安全衛生法法條依據

1310

14

14



 掌握各類產業中高關切化學品之運

作情形

 重大潛在風險場所之運作資訊

 建立以風險為基礎之重點管理機制

 廠場致癌化學物質暴露預防

將「高危害」或「高運作量」之危害

性化學品列為「應報請備查」之對象



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 條

• 製造者、輸入者、供應者或雇主，對於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管制性化學品，不得製造、

輸入、供應或供工作者處置、使用。但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者，不在此限。

• 製造者、輸入者、供應者或雇主，對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優先管理化學品，應將相關

運作資料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 前二項化學品之指定、許可條件、期間、廢止或撤銷許可、運作資料內容及其他應遵行

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優先管理化學品之指定及運作管理辦法

• 年 月 日施行，曾於 年 月 日修正， 年 月 日再次修正發布施行。

• 全文共 條



優先管理化學品之指定及運作管理辦法修正發布重點

• 修正最大運作總量用詞定義，以資明確。（修正條文第三條）

• 對於運作者勞工人數未滿一百人者，縮短其中央主管機關公告優先管理化學品之報請備

查期限，並要求運作者應分別將公司（營利事業）統一編號及工廠登記編號報請備查，

以強化資料勾稽運用。（修正條文第七條、第七條附表四）

• 依優先管理化學品之危害特性，修正報請備查頻率及增訂動態報請備查之規定。（修正

條文第八條、第九條）

• 刪除運作者未依相關規定報請備查得通知補正，屆期未補正者，始處以罰鍰之規定，以

強化運作資料報請備查之管理機制。（修正條文第十四條）



提升資料

有效性

每年 月通報
前一年度運作資訊

修正為半年備查

加強動態掌握

運作量之任何異動，
無須通報

報備後，超過臨界
量以上者，應辦理
動態備查

強化資料勾稽運用

•要求統一編號或工
廠登記證號

•要求統一編號及工
廠登記證號

修正前

修正後

第 條
第 款 第 條 附表

原第 條
第 項

第 條第 款之優
先管理化學品



第 條

第 條

第 款 第 款 第 款

• 職安法第 條第 項第 款

及第 條第 項第 款規定

之危害性化學品→附表一

• 參考名單共計 大項

種化學品

對未滿 歲及女性勞工母

性健康具危害性之化學品

、慢性健康危害或

局部健康效應之化學品

具物理性危害或急性

健康危害之化學品

• 依國家標準 分類，屬

下列化學品之一，並經中央主管

機關指定公告者

• 致癌物質、生殖細胞致突變

性物質、生殖毒性物質。

• 呼吸道過敏物質第 級。

• 嚴重損傷或刺激眼睛物質第

級。

• 特定標的器官系統毒性物質

屬重複暴露第 級。

• 指定化學品名單共計 種化學

品

‒ 屬 第 級 種化學品

‒ 非屬 第 級 種化學品

• 依國家標準 分

類，具物理性危害或健康

危害之化學品，並經中央

主管機關指定公告。

• 指定化學品名單共計

種化學品

完整名單可至化學品報備與許可平台＞化學品查詢或下載專區 優先管理化學品文件下載

第 款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

定公告者

• 目前未有指定公告名單



第 條

本辦法

用詞、定義

第 條

• 事業廢棄物

• 菸草或菸草製品

• 食品、飲料、藥物、化粧品、製成品

• 非工業用途之一般民生消費商品

• 滅火器

• 在反應槽或製程中正進行化學反應之中間產物

•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者

不適用本辦
法之物品

• 運作：指對於化學品之製造、輸入、供應或供工作者處置、使用之

行為。

• 運作者：指從事前款行為之製造者、輸入者、供應者或雇主。

• 處置：指對於化學品之處理、置放或貯存之行為。

• 最大運作總量 ：指化學品於任一時間存在於運作場所之最大數量。

↓
為區間內的尖峰值，非累計值。



第 條

• 運作者依職安法第 條第 項規定，應報請備查之優先管理化學品如下

• 運作第 條第 款所定之優先管理化學品。

• 運作第 條第 款所定之優先管理化學品，其濃度及任一運作行為之年運作總

量，達附表 規定者。

• 運作第 條第 款所定之優先管理化學品，其最大運作總量達附表 規定之臨界

量。該運作場所中，其他最大運作總量未達附表 所定臨界量之化學品，應一

併報請備查。

• 運作 種以上屬於第 條第 款之優先管理化學品，其個別之最大運作總量均未

達附表 之臨界量，但依下列計算方式，其總和達一以上者：

• 總和ൌ 甲化學品最大運作總量
甲化學品危害分類之臨界量

൅ 乙化學品最大運作總量
乙化學品危害分類之臨界量

൅⋯⋯ ≧1

第 項



第 條
第 項第 款

第 條
第 項第 款

第 條第 款之化學品 • 運作場所計有 種化學品，
分別為 、 、 。

• 所運作 、 、 化學品之
最大運作總量分別為 公
噸、 公噸、 公噸。

範例

臨界量
公噸

臨界量
公噸

臨界量
公噸

第 條第 款之化學品範例

臨界量
公噸

臨界量
公噸

臨界量
公噸

• 運作場所計有 種化學品，
分別為 、 、 。

• 所運作 、 、 化學品之
最大運作總量分別為 公噸、

公噸、 公噸。

總和ൌ ହ
ଵ଴
൅ ଶହ

ହ଴
൅ ଶ଴

ହ଴
൅ൌ 𝟏.𝟒 ≧1 、 、 均應報請備查

、 、 均應報請備查



第 條

• 危害成分含有參考名單 種化學品

• 且危害成分重量百分比

• 不論運作量多寡，皆須報請備查

第 條第 款
第 項
第 款

• 危害成分含有指定公告名單 種化學品

• 且危害成分濃度 ≧
• 不論運作量多寡，皆須報請備查

第 級

第 條
第 款

第 項
第 款 • 危害成分含有指定公告名單 種化學品

• 且危害成分濃度 ≧
• 以及化學品之任一運作行為年運作總量 ≧ 公噸者須報請備

查

非

第 級

• 危害成分含有指定公告名單 種化學品

• 無濃度／重量百分比限制

• 達附表 臨界量之化學品，其餘未達臨界量者應一併備查

• 總和ൌ 甲化學品最大運作總量
甲化學品危害分類之臨界量

൅ 乙化學品最大運作總量
乙化學品危害分類之臨界量

൅⋯⋯ ≧1

第 條第 款
第 項

第 款及第 款

第 條第 款
第 項

第 款及第 款
• 單一化學品危害性包含 個以上之危害分類時，其臨界量以最低者為準

• 最大運作總量
危害分類之臨界量

≦ 2% → 該化學品免納入計算、免備查

運作化學品類型



第 條

• 運作者對於前條之優先管理化學品，應檢附下列資料報請中央主管機關首次備查：

• 運作者基本資料，如附表 。

• 優先管理化學品運作資料，如附表 。

• 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資料。

• 前項報請首次備查之期限如下：

• 運作者勞工人數達 人以上：應於中央主管機關公告生效日起 個月內。

• 運作者勞工人數未滿 人：應於中央主管機關公告生效日起 個月內。

第 條

• 運作者於完成前條首次備查後，應依下列規定期限，再行檢附前條第一項所定資

料，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定期備查：

• 依第 條第 項第 款或第 款規定完成首次備查者，應於該備查之次年起，每

年 月至 月期間辦理。

• 依第 條第 項第 款或第 款規定完成首次備查者，應於該備查後，每年 月及

月分別辦理。



第 條

• 運作者依第 條第 項第 款或第 款規定，完成首次備查或定期備查後，其運作之

最大運作總量超過該備查數量，且超過部分之數量達第 條附表 臨界量以上者，

應於超過事實發生之日起 日內，檢附第 條第 項所定資料，再行報請中央主管

機關動態備查。

第 條

• 運作者於第 條第 項規定之報請備查期限後，始於運作場所發生優先管理化學品

之運作事實，應於該事實發生之日起 日內，依第 條第 項規定報請中央主管機

關首次備查，並按第 條及第 條規定辦理。

• 前項報請首次備查之資料，得不包括第 條附表 所列實際運作資料。



第 條、第 條、第 條、第 條

勞工人數
人以上

勞工人數
未滿 人

第 條第 項
公告指定名單

公告生效日

起 個月內報
請備查

公告生效日

起 個月內
報請備查

報備期限於 年 月 日已期滿。

完成備查

次年起，每年 月至 月之期間應再行報請備查

即「定期年度備查」（適用第 條第 、 款）

運作事實 發生於報備期限 後

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 日內完成首次報請備查
（依第 條規定）

指運作場所而非個別化學品

年 月 日勞職授字第 號公告之
內容僅為修正，並無新增物質。

每年 月及 月之期間應再行報請備查

即「定期半年度備查」（適用第 條第 款）

最大運作總量超過前次備查之數量，且超過之數量達臨

界量以上，應於該事實發生日起 日內再行報請備查

即「動態備查」（適用第 條第 款）

動態備查

完成首次備查後，應辦理定期備查

（首次備查）



定期
年度備查

定期
半年度備查

動態備查

年

適用：第 條第 、 款之化學品，且符合第 條第 、 款規範

適用：第 條第 款之化學品，且符合第 條第 、 款規範

適用：第 條第 款之化學品，超過首次（第 條）或定期備查數量，
且超過部分達臨界量以上者

範例 含第 條第 款的化學品 臨界量為 公噸

：報備化學品 最大運作總量 公噸

：配合製程調整用量，化學品 最大運作總量調整為 公噸

超過數量為 公噸（ ）達 公噸以上，最晚應於

前進行動態備查

年 年



• 統一編號及工廠登記編號拆分成兩個欄位

• 非工廠者得免填寫工廠登記編號

• 化學品報備與許可平台使用事業單位單一帳號登

入

• 聲明文件需簽章或用印，並檢附事業單位證明文

件（如：工商登記）

• 掃描成 格式上傳至化學品報備與許可平台



建議可參考安全資料表（ ）、危害性化
學品清單填寫

• 備註 ：化學品辨識資料之危害成分，得以指
定適用本辦法第 條規定之列舉物為限。

• 備註 ：每年 月份以前一年度 月至 月間
之最大運作總量進行填報；每年 月份以當年
度 月至 月間之最大運作總量進行填報。非
屬本辦法第 條第 款規定之優先管理化學品
者 ，得免填本欄位。

• 備註 ：屬本辦法第 條第 款及第 款規定之
優先管理化學品者，應填本欄位，並以前一
年度任一運作行為之最大值進行填報。

• 備註 ：最大運作總量及年運作總量之數量單
位，以重量計算，可為公克、公斤、公噸。

• 備註 ：非屬本辦法第 條第 款（附表 ）規
定之優先管理化學品者，得免填本欄位。



第 條、第 條、第 條、附表 、附表

運作者基本資料 即化學品報備與許可平台登入帳號，並於報備時再行檢附聲明文件和登記證明文件

運作資料 首次備查為當下之化學品資料／定期年度備查為前一年度之運作資料／定期半年

度備查為前半年度之運作資料

女性 未滿
歲勞工確
認

暴露工
作者人
數

年運作
總量

最大運
作總量

運作用
途說明

化學品
物理狀
態

危害成
分辨識

化學品
危害分
類

化學品
名稱

第 條首次備查

第 條第 款定期年度備

查 第 條第 款

第 條第 款

：需填寫／ ：免填寫／ ：依照下方第 條第 、 、 款規格

最大運作總量是指化學品於任一時間存在於運作場所之最大數量（尖峰值並非累計值）

定期半年度

備查

每年 月至 月期間

每年 月及 月間



第 條

• 若運作者名稱、負責人、運作場所名稱或地址變更，應於變更後 日內辦理變更

第 條

• 資料有虛偽不實。

• 未依第 條至第 條規定辦理。

• 資料有誤寫、誤算、缺漏或其他類此之顯然錯誤，經通知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

得依職安法第 條規定（新台幣 萬元以上 萬元以下）處以罰鍰





定期年度備查 定期半年度備查

登入化學品報備與許可平台

填入化學品辨識資料

檢附聲明文件及登記證明文件

送出，即完成首次備查／動態備查

填寫填報表單

登入化學品報備與許可平台

上傳填報表單，查驗有誤需修正再次上傳

檢附聲明文件及登記證明文件

完成定期年度／半年度備查

首次備查（第 條） 動態備查



使用單一帳號登入

PRoChem平台，點選

「優先管理化學品首

次備查」

點選「新增」，填入

化學品辨識資料
* 如有多筆化學品，請逐筆點

選新增

點選「上傳聲明及工

商登記」，上傳已用

印或簽章的聲明文件

及登記證明文件

點選「提交」完成首

次備查
僅限該運作場所從未進行報備者，才可檢視此畫面



適用對象說明檔案類型檔案名稱

• 定期年度備查

• 定期半年度備

查

• 適用所有對象

• 可使用Microsoft Office Excel或相關開

放文件軟體（如：LibreOffice）開啟。

• 一頁式填寫。

ods

• 定期年度備查

• 主要使用對象：

校園、研究機

構

• 僅可填寫屬第2條第1、2款之化學品。

• 可使用Microsoft Office Excel或相關開

放文件軟體（如：LibreOffice）開啟。

• 一頁式填寫。

ods

（一般版）

優先管理化學

品填報表單

（簡易版）

優先管理化學

品填報表單

下載路徑： 平台＞下載專區或 登入 平台／ 種版本填報表單，擇一使用即可

備註 原先「巨集版」填報表單之使用者，可直接複製「系統彙整總表」內容至新版填報表單，即可完成轉移。



點選「系統彙整總表」分頁

依照各欄標題之註解所描述之規則進行填寫

儲存檔案，上傳至化學品報備與許可平台



點選「系統彙整總表」分頁

依照各欄標題之註解所描述之規則進行填寫，灰色欄位可選擇免填

儲存檔案，上傳至化學品報備與許可平台

請確認需報備內容僅為第 條第 款及第 款的優先管理化學品，如不符合請改用一般版本之填報表單



僅限該運作場所曾進行報備者，才可檢視此畫面

使用單一帳號登入PRoChem平

台

點選「上傳」，上傳填寫完畢

的填報表單，依查驗結果進行

修正，無誤則可提交

點選「新增文件」，上傳已用

印或簽章的聲明文件及登記證

明文件

點選「確認」完成定期備查

非報請備查之開放期間，可點

選「列印報備憑證」，自行留

存備查

點選「優先管理化學品備查」，

並依照報備類型點選功能選單



使用單一帳號登入

PRoChem平台

點選優先管理化學品

備查之「動態備查」

點選「新增」

選擇欲變更之化學品，

並填寫欲變更之最大

運作總量

點選「提交」，並上

傳已用印或簽章的聲

明文件及登記證明文

件，完成動態備查



變更申請

• 如有運作者基本資料異動

之情形者，應於變更後30

日內，於此處提出申請

加值小幫手

• 加值小幫手功能包含統計報表及法規

比對

• 完成備查後，可對已報備之優先管理

化學品了解報備比數之統計及是否應

實施作業環境監測之比對統計報
表

法規對
比





問

答

年 月 日《優先管理化學品之指定及運作管理辦法》修法施行
前，我就已經完成今 年度的年度備查，修法後還需要再做一
次備查嗎？

修法前已完成當 年度的年度備查者，修法後當年度，不需再進行

定期年度備查。但若有符合定期半年度備查、動態備查者，因定期半

年度備查及動態備查屬新增規定，仍應依規定期程辦理。



問

答

只要有《優先管理化學品之指定及運作管理辦法》第 條所列的危

害分類就必須需要申報嗎？

所運作的化學品，並非是上開辦法第 條所列的危害分類就應申報，

仍需確認危害成分是否含有指定的優先管理化學品，並達到該辦法第

條規範的內容才須申報。



問

答

運作量是以化學品整體計算，還是需要依公告物質所佔的比例進行

換算呢？

以化學品整體去計算運作量，不需要以危害成分的重量比例計算。



問

答

我的化學品危害成分同時具有第 條第 款、第 款及第 款的公告物

質，該如何報請備查？

化學品同時具有第 條第 款、第 款及第 款公告名單的優先管理化學

品，若均須報請備查，應分別於每年 月至 月期間，將化學品及第

條第 款及第 款的優先管理化學品報請定期年度備查，並應於每年

月及 月將化學品及第 條第 款的優先管理化學品報請定期半年度備

查。



問

答

我是進口商，產品屬於優先管理化學品，產品進口後是貯存在他處

租用之倉庫，那倉庫需要報請備查嗎？

貯存屬於《優先管理化學品之指定及運作管理辦法》第 條定義的處

置行為，因此仍須將此運作場所（如租用倉庫等）運作優先管理化學

品的資料報請備查。



問

答

依《優先管理化學品之指定及運作管理辦法》第 條規定，完成首
次備查後，又有運作新的優先管理化學品，要再進行一次首次備查
嗎？

依據法規規範，首次備查是指運作場所而非指各項化學品，因此依規
定完成首次備查後，若有運作新的優先管理化學品，應依化學品類型，
納入定期年度備查、定期半年度備查或動態備查。 依第 條及第 條規
定辦理



問

答

優先管理化學品報請備查只要辦理一次報請備查就好了嗎？

依《優先管理化學品之指定及運作管理辦法》第 條第 款規定，完成

首次備查後的次年起，每年於 月至 月期間，仍需再行報請備查（即

定期年度備查）。

依《優先管理化學品之指定及運作管理辦法》第 條第 款規定，完首

次備查後，每年 月及 月的期間應再行報請備查。（即定期半年度被

查）。



問

答

已經有申報毒化物或工廠危險物品，還需要報請備查優先管理化學

品嗎？

各中央主管機關之管理目的及規範仍有不同，儘管廠商運作之化學品

可能已向環境部或經濟部完成毒性化學物質或工廠危險物品的申報，

但仍應依規定辦理優先管理化學品報請備查。




